校企合作的管理制度

一、服从校企合作领导小组意见。

二、严格按照校企合作协议要求规范各类事项。

三、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做出时间和实习范围的调整。

四、对实习指导教师的管理要严格规范。

五、社会实践活动和顶岗实习入企的学生要有具体的行动安排，避免恶意事件的发生。

六、征求企方意见，调整课程设置，实现校企合作最终目标。

七、任何个人均不能因私人利益影响校企合作的正常进行。

企业合作领导小组

组长： 李海峰

副组长：孟祥常

具体负责人：闫丙智  徐立忠  李谡

组员：肖辉  王培研  高海刚  李焕亮

